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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行政执法船舶管理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令 

  
     第33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行政执法船舶管理办法》已于2000年5月9日经农业部第6次常务会议审
议通过，现予发布施行。 

  
                             部长陈耀邦  

    
  

                        二○○○年六月十三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行政执法船舶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渔业行政执法船舶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渔业行政执法船舶是指各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执行渔业行政执法任务的专用公务船、艇，
以下称为渔政船。 

   第三条 渔政船实行建造审批，注册登记，统一编号，统一规范。 
   第四条 各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依照本办法的规定对所属渔政船进行管理。 

   第五条 凡新建、改造、购置和报废渔政船的，必须填写《中华人民共和国渔政船新建、改造、购置、报废申
请表》（格式见附件1），经批准后方可进行。未经批准，不得新建、改造、购置和报废渔政船。 

   农业部直属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构和省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需新建、改造、购置和报废渔政船的，报（沿海省
级渔政船经所在海区局审核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渔政渔港监督管理局审批。 

   省级以下各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需新建、改造、购置和报废渔政船的，由各省（区、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审
批，报中华人民共和国渔政渔港监督管理局（海洋渔政船同时报所在海区渔政渔港监督管理局）备案。 

   渔政船的设计、建造规范和安装的设备必须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第六条 所有渔政船必须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渔政渔港监督管理局申请注册登记，经核准后，方可执行渔业行政

执法任务。 
   海区渔政渔港监督管理局和各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本办法第九条的编号规则，对所属渔政船编写船名号，

并填写《中华人民共和国渔政船注册登记申请表》（格式见附件2），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渔政渔港监督管理局申请
注册登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政渔港监督管理局对所有核准注册登记的渔政船，采用合适的方式向社会公布。 
   第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政渔港监督管理局对服役的渔政船每三年重新注册一次。 

   第八条 渔政船实行统一外观颜色和标志。渔政船船体外部水线以上部分为白色，船首两侧用黑色宋体汉字标
写船名号。有条件的渔政船应在驾驶室外两侧上方用红色宋体汉字标写船名号，夜间应有灯光照明或设夜间显示灯
箱。烟囱两侧或驾驶楼两侧应刷制中国渔政徽标。 

   第九条 渔政船实行全国统一编号。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渔政渔港监督管理局注册登记的海区渔政船的编号
为"中国渔政×××"。编号中的第一位数字为海区渔政渔港监督管理局的代码（附件3），第二、三位数字为所属渔政
船序号。 

   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渔政渔港监督管理局注册登记的省级以下（含省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所属渔政船的编号
为"中国渔政×××××"，编号中的第一、二位数字为省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的代码（附件3），第三、四、五位数字为
各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所属渔政船的序号。省以下各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所属渔政船的序号排列，由各省自行确
定，报中华人民共和国渔政渔港监督管理局备案。 

   单独执行渔业行政执法任务的快艇，也按上述规则编号。 
   渔政船备有快艇的，快艇名号为母船名号之后加"－×"，该位数代表快艇序号，由主管该渔政船的渔业行政主

管部门编定。 
   第十条 渔政船的外观颜色、标志和"中国渔政"的名称，未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渔政渔港监督管理局批准，不得

擅自更改。 
   第十一条 渔政船必须服从其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的调度指挥，认真执行下达的执法任务。 

   第十二条 上一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根据执法任务的需要，调用下一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的渔政船执行执
法任务。渔政船被调用期间服从上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的指挥。 

   第十三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利用渔政船从事生产、营运等以盈利为目的的经营活动。因渔业资源调查等活
动或配合政府其它部门的公务活动需使用渔政船时，应报上一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四条 凡执行渔业行政执法任务需使用船、艇时，必须使用渔政船。 
   内陆地区或因特殊原因需借用、租用非渔政船执行渔业行政执法任务时，必须事先报经省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

批准。报告时应说明拟执行的任务、时间、范围以及拟借用、租用船舶的船名号等有关情况。执行任务时，借用、
租用的非渔政船的船名号必须清晰可见，在不影响公务的前提下还应有明显的渔业行政执法标识。任务结束后应向
批准部门报告执行情况。 

   第十五条 渔政船执行渔业行政执法任务时，有关执法检查和行政处罚等具体渔业行政执法事宜，由随船执行
任务的渔业行政执法官员依法决定。 

   船长对渔政船的航泊安全负责，依照执法任务的要求制定航行计划。当船上渔业行政执法官员因执法任务的需
要，要求调整原定的航行计划时，在不影响安全的情况下，船长应予以配合。 

更多>

更多>

会讯公告

关于举办科研管理人员理论业务...

关于举办科研骨干能力提升研修...

关于举办调研写作培训班的通知

关于举办农科系统组织人事工作...

北京润生农村发展公益基金会第...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地理标志...

2017年度农业部平安建设优秀单...

关于对拟表彰的全国农业劳动模...

关于对拟认定的第一批特色农业...

招标公告

全国农业展览馆消防维保服务项...

全国农业展览馆农展宾馆燃气锅...

全国农业展览馆农展宾馆燃气锅...

全国农业展览馆2018年垃圾清洁...

2017年中央草原防火物资储备库...

全国农业展览馆农展宾馆燃气锅...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渔业专业知...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渔业科研信...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渔业科技业...

政务版 服务版 Pусский 日本語 한국어 公务员邮箱 邮件订阅2018年9月21日 星期五 农历八月十二 后天是秋分

http://jiuban.moa.gov.cn/
http://jiuban.moa.gov.cn/zwllm/tzgg/bl/
http://jiuban.moa.gov.cn/fwllm/hxgg/
http://jiuban.moa.gov.cn/zwllm/cwgk/xmgl/
http://jiuban.moa.gov.cn/fwllm/hxgg/201806/t20180607_6167372.htm
http://jiuban.moa.gov.cn/fwllm/hxgg/201806/t20180607_6167373.htm
http://jiuban.moa.gov.cn/fwllm/hxgg/201806/t20180607_6167374.htm
http://jiuban.moa.gov.cn/fwllm/hxgg/201806/t20180607_6167376.htm
http://jiuban.moa.gov.cn/fwllm/hxgg/201712/t20171228_5990720.htm
http://jiuban.moa.gov.cn/fwllm/hxgg/201712/P020171225623608017099.doc
http://jiuban.moa.gov.cn/fwllm/hxgg/201712/t20171212_5977200.htm
http://jiuban.moa.gov.cn/fwllm/hxgg/201712/t20171211_5969749.htm
http://jiuban.moa.gov.cn/fwllm/hxgg/201712/t20171206_5966187.htm
http://jiuban.moa.gov.cn/zwllm/cwgk/xmgl/201712/t20171227_5990335.htm
http://jiuban.moa.gov.cn/zwllm/cwgk/xmgl/201712/t20171220_5984047.htm
http://jiuban.moa.gov.cn/zwllm/cwgk/xmgl/201712/t20171219_5982799.htm
http://jiuban.moa.gov.cn/zwllm/cwgk/xmgl/201712/t20171211_5968925.htm
http://jiuban.moa.gov.cn/zwllm/cwgk/xmgl/201712/t20171206_5963782.htm
http://jiuban.moa.gov.cn/zwllm/cwgk/xmgl/201712/t20171205_5963160.htm
http://jiuban.moa.gov.cn/zwllm/cwgk/xmgl/201711/t20171128_5922405.htm
http://jiuban.moa.gov.cn/zwllm/cwgk/xmgl/201711/t20171128_5922402.htm
http://jiuban.moa.gov.cn/zwllm/cwgk/xmgl/201711/t20171122_5916259.htm
http://www.moa.gov.cn/
http://www.agri.cn/
http://russian.agri.gov.cn/
http://japanese.agri.gov.cn/
http://korean.agri.gov.cn/
http://mail.agri.gov.cn/
http://www.moa.gov.cn/hdllm/yjdy/index.htm


9/21/2018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行政执法船舶管理办法

http://jiuban.moa.gov.cn/zwllm/tzgg/bl/200210/t20021018_15788.htm 2/2

您最近浏览的新闻

第十六条 各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要按渔业船舶管理的有关规定，对所属的渔政船配齐职务船员，按执法任务需要配
备渔业行政执法官员。 

   海洋渔政船还要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渔政渔港监督管理局统一规定的标准配备通讯导航设备。 
   第十七条 渔政船发生事故时，船长应及时采取有效措施组织抢救，尽量减少损失，并及时报告其渔业行政主

管部门。 
   第十八条 渔政船须按规定向渔业船舶检验部门申报船舶检验，向渔港监督部门办理船舶登记。 

   第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将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渔政渔港监督管理局负责组织实施。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由农业部负责解释。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2001年1月1日起施行。原国家水产总局《渔政船管理暂行办法》[（79）渔总（管）字

第23号]同时废止。 
  

附件1： 
  

中华人民共和国 
 渔政船新建、改造、购置、报废申请表(略) 

  
附件3： 

  
海区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构及省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 

 代码 
  

机 构 名 称  
  代码 机 构 名 称  

  代码  
   

 黄渤海区渔政渔港监督管理局 1 山东省渔业行政主管部门 37  
 东海区渔政渔港监督管理局 2 河南省渔业行政主管部门 41  

 南海区渔政渔港监督管理局 3 湖北省渔业行政主管部门 42  
 北京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 11 湖南省渔业行政主管部门 43  

 天津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 12 广东省渔业行政主管部门 44  
 河北省渔业行政主管部门 13 广西区渔业行政主管部门 45  
 山西省渔业行政主管部门 14 海南省渔业行政主管部门 46  
 内蒙古区渔业行政主管部门 15 四川省渔业行政主管部门 51  

 辽宁省渔业行政主管部门 21 贵州省渔业行政主管部门 52  
 吉林省渔业行政主管部门 22 云南省渔业行政主管部门 53  
 黑龙江省渔业行政主管部门 23 西藏区渔业行政主管部门 54  

 上海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 31 重庆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 55  
 江苏省渔业行政主管部门 32 陕西省渔业行政主管部门 61  
 浙江省渔业行政主管部门 33 甘肃省渔业行政主管部门 62  
 安徽省渔业行政主管部门 34 青海省渔业行政主管部门 63  
 福建省渔业行政主管部门 35 宁夏区渔业行政主管部门 64  
 江西省渔业行政主管部门 36 新疆区渔业行政主管部门 65  
  

注：表中省级机构代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T2260－1995中的行政区划代码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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